《寻觅社会的真谛》高三一轮复习教案
一、教学目标
1.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根本动力。清晰界定人民群众的含义、地位及作用，熟练掌握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内容。
2.结合人工智能应用案例，运用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知识解读技术发展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调整的要求，培养逻辑推理能力。
3.通过评析 “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慧” 的观点，增强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观念，理解国家政策制定中“人民立场”的重要性。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尤其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实践意义（改革的必要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实践要求。
教学难点
区分生产关系调整与上层建筑调整的具体场景（如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律法规完善的不同理论依据）。
理解社会意识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过程，避免将 “反作用” 简单化、直接化。
结合科技发展（如人工智能）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以 “具身智能与人工智能应用” 为核心情境，展示医疗、养老、工业等领域的案例，引导学生从情境中提炼哲学问题。
问题探究法：围绕 “人工智能发展由什么决定”“如何解决 AI 带来的社会问题” 等核心问题，设计层层递进的探究任务，推动学生自主思考。
案例分析法：结合 “AI 换脸诈骗”“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出台” 等真实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哲学原理，提升知识应用能力。
小组讨论法：针对 “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慧” 等争议性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合作交流能力。
四、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智能浪潮下的 “具身智能”—— 引发思考（5 分钟）
展示情境：播放或呈现三组素材
医疗领域：北京协和医院脊柱手术机器人、艾灸机器人精准服务患者的案例。
民生领域：杭州髋部助行外骨骼、北京社区智能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工业领域：格力 “黑灯工厂”、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协同装配的画面。
提出问题：
人工智能作为先进技术，其出现和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工智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 “AI 换脸诈骗” 等社会问题，我们该如何运用 “寻觅社会的真谛” 的知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贴近生活的科技情境，激发学生兴趣，自然引出本节课复习的核心内容，实现 “从情境到问题，从问题到理论” 的过渡。
（二）知识梳理：构建 “寻觅社会的真谛” 知识体系（20 分钟）
1. 模块一：社会历史的本质 —— 实践是核心（5 分钟）
核心原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劳动的作用：劳动创造人，推动人类社会产生（手脚分工、人脑发育、语言形成）；劳动发展史是理解社会历史奥秘的 “钥匙”。
实践的领域：物质生产实践（经济领域）、调整社会关系的实践（政治领域）、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精神文化领域），实践生成社会生活全部领域，推动社会发展。
课堂小练：判断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属于哪种实践形式？”（答案：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同时服务于物质生产实践）。
设计意图：明确 “实践” 的基础性地位，为后续理解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及社会基本矛盾奠定前提。
2. 模块二：社会历史的规律 —— 矛盾是动力（8 分钟）
两对基本矛盾：
易错辨析：区分 “生产关系调整” 与 “上层建筑调整”—— 经济领域改革（如分配制度、市场体制）属于生产关系调整；政治、文化领域改革（如法律修订、教育政策）属于上层建筑调整。
设计意图：通过表格梳理，明确两对矛盾的 “决定与反作用” 关系，结合案例突破 “区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的难点，构建 “规律 — 动力 — 趋势” 的逻辑链。
3. 模块三：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是核心（7 分钟）
人民群众的内涵：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主体是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人民群众的作用：
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生产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工人生产机器人、农民提供粮食）。
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实践是精神财富的源泉（如科技工作者研发 AI 算法、文艺工作者创作 AI 相关作品）。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如群众支持改革、推动科技伦理建设）。
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群众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负责、向人民群众学习（根本立场）。
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设计意图：突出 “人民主体地位”，结合人工智能的 “惠民” 与 “利民” 目标，将理论与 “以人民为中心” 的现实要求结合，强化价值观引导。
（三）探究活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15 分钟）
1. 探究主题：为什么要逐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
材料呈现：
问题层面：国家反诈中心 2025 年预警报告显示，AI 深度伪造技术导致的欺诈案件占比 68%，“9 秒换脸诈骗” 单笔最高涉案 430 万元。
现状层面：我国已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但面对技术迭代，现有法律仍需细化，立法前瞻性待增强。
目标层面：完善法规能为人民权益筑屏障，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探究任务：
小组讨论：结合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三个知识角度，分析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的必要性。
代表发言：每组推选 1 名代表，结合材料和理论，阐述小组观点。
教师总结（对应知识逻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AI 发展带来的诈骗问题（社会存在），要求出台法律法规（社会意识）；先进法规（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能推动 AI 健康发展（社会意识反作用）。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AI 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需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并服务于先进生产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完善法规能保护人民权益，符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设计意图：通过 “材料 — 问题 — 理论 — 结论” 的探究流程，提升学生运用多维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突破教学重点。
（四）拓展提升：辩证评析争议观点（7 分钟）
观点呈现：有观点认为 “人工智能将来可以代替甚至超越人类智慧”，运用 “唯物论”（结合本节课历史观）知识评析该观点。
学生思考与发言：引导学生从 “意识的本质”“人工智能的属性”“人类智慧的能动性” 三个角度分析。
教师点拨：
合理性：AI 可替代人类部分功能（如精准操作、数据计算），是人类智慧的产物。
局限性：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AI 是人类实践的工具，其 “智能” 源于人类编程，无法具备主观能动性，更不能超越人类智慧。
关联历史观：AI 发展依赖人类实践（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其应用需符合人民利益（人民群众是主体），最终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
设计意图：跨模块整合 “唯物论” 与 “历史观” 知识，培养学生辩证思维，避免绝对化认知，深化对 “人类主体地位” 的理解。
（五）课堂小结与作业布置（3 分钟）
知识回顾：以 “社会本质（实践）— 社会规律（矛盾）— 社会主体（人民）” 为线索，快速梳理本节课核心知识，构建 “寻觅社会的真谛” 思维导图。
作业布置：
基础题：完成课件中 “拓展延伸” 的 5 道高考真题（2025 江苏、山东、浙江等卷），并写出每道题的错误选项分析。
提升题：结合 “人形机器人在教育、灾难救援领域的应用前景”，撰写一篇短文（300 字左右），运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合理性与方向。
设计意图：通过思维导图巩固知识体系，通过分层作业兼顾基础巩固与能力提升，实现 “课上学习 — 课后延伸” 的闭环。
五、板书设计
寻觅社会的真谛（高三一轮复习）
一、社会历史的本质 —— 实践
劳动：创造人、推动社会产生
实践领域：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科学文化
结论：实践生成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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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矛盾：
生产力→生产关系（反作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如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作用）：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如法律修订）
总趋势：前进上升，过程曲折
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直接动力：改革（社会主义）
三、社会历史的主体 —— 人民
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人们（主体是劳动群众）
作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
